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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恶臭/异味污染是典型扰民污染，既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舒适度，同时对生理健康也有直接

危害。异味物质种类众多、环境浓度低、污染来源广泛，目前对于恶臭/异味污染检测主要采用离线

测试的传统方式，然而异味污染物排放和扩散具有阵发性、瞬时性特点，加之大多异味类物质活性

强，导致污染物捕捉困难且不宜保存，使得离线测试结果不能真实反应污染情况，进而无法确定污

染成因。

在工业企业密集的园区和产业集群，恶臭/异味污染排放单位聚集，一旦污染发生，迅速确定污

染来源是环境管理部门的第一要务，但传统检测方式时效性差，不能立即给出检测结果、判定污染

来源，环境管理部门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解决污染问题，使得恶臭/异味污染在我国一直处

于被动监管的局面。因此，如何提高异味污染物识别能力、快速有效地开展异味污染监测和溯源，

已成为环境管理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走航监测技术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可以在行进中连续快速监测，并基于地理位置信

息显示污染物的空间连续分布，从而获得污染物的空间分布与变化情况，为我国各城市污染防治攻

坚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出台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

测技术规范》、北京《挥发性有机物车载移动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河南省《大气 VOCs走航自

动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等标准规范，相较于比较成熟的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恶臭/

异味污染物通常嗅觉阈值较低，具有种类多、活性强、环境浓度低（甚至达到 ppt级）等特点，走

航监测时对检出限、仪器响应时间和抗干扰等核心指标的要求更高。但是，我国尚未出台恶臭/异味

走航监测相关的技术规定，在仪器设备、走航监测方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缺乏科学指导。

因此，制定恶臭/异味走航监测技术指南对恶臭/异味污染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标准由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和中华环保

联合会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指南编写组，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指南。

其中，主编单位有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

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编单位

有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有南京拓服工坊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合肥中科智谱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毅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艾感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杭州泽天春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海

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上海婴鸟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博

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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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组，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为规范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的技术工作，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

控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拟定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组建专家

组共同编制《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标委及民政部《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文件精神；根据

《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有关方面申报项目的基础上，中华

环保联合会组织专家对《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经评审，此

项团体标准符合立项条件，批准立项（中环联字〔2023〕35号）。同时，项目名称、主要起草单位

等项目信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网站（http://www.ttbz.org.cn）予以公示。

本标准发起单位于 2022年 9月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召开首次工作组会议，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

经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凝炼和总结，工作组成员单位各技术专家通过认真讨论、仔细

推敲，并经试验验证，确定了最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测试方法，形成本文件内容。指

南编写组于 2023年 2月份形成标准初稿。

1.2.2 召开标准开题论证报告专家论证会

为了解生态环境管理工作需求，理清标准编制思路，2023年 2月 2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通过网

络视频会议组织召开了“《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标准编制组邀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评审专家张志敏研究员担任审查组组长、北京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大学、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机构 7位同行专家组成立项审查会专家组进行技术审查。

环境管理部门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1）恶臭/异味是典型的扰民污染，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

切相关，直接影响着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已成为当前公众投诉最强烈的环境问题之

一。因此，恶臭/异味的处理既是环境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启动恶臭/异味监测领域团

体标准编制是恰逢其时、意义重大；（2）本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要求，立足于降低恶臭/异味

投诉这一关键问题，将对指导和规范恶臭/异味物质现场嗅辨监测技术和走航监测技术的相关应用起

到积极作用，丰富恶臭/异味污染全流程监管手段，为“十四五”期间加大力度管理恶臭/异味污染

提供重要抓手；（3）同意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立项报批，同时，建议将《恶臭/异味污染

走航监测技术规范》标准题目修改为《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恶臭污染的环境危害

恶臭是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地球上存在的 200多

万种化合物中，其中约 1/5具有气味，约有 1 万种为重要的恶臭物质。除硫化氢和氨外，恶臭物质

大都为有机物。按化学组成可分成以下 5 类：（1）含硫化合物，如硫化氢、二氧化硫、硫醇、硫

醚类等；（2）含氮化合物，如胺、氨、铵、吲哚类等；（3）卤素及衍生物，如卤代烃等；吲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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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芳香杂环有机化合物，包含了一个六元苯环和一个五元含氮的吡咯环的双环结构。吲哚存在于

人类粪便中，有强烈的粪臭味。在很低的浓度下，吲哚具有类似于花的香味；（4）含氧有机物，

如醇、酚、醛、酮、酸、酯等；（5）烃类，如烷、烯、炔烃以及芳香烃等。具有气味的物质种类

众多，据统计有 4000 多种，这些物质具有气味特征，在常温常压下具有挥发性，当浓度达到一定

程度时会引发人们不愉快的感觉。恶臭/异味物质具有气味特征，因此，在常温常压下多具有挥发性，

还具备气味物质应有的水溶性、脂溶性等特征。化学结构中包含硫原子、氮原子、磷原子、羰基、

醛基、羧基、（酚）羟基等原子和原子团，具有电负性较强、极性强、化学性质活泼等特征。

恶臭物质在环境中的危害是通过人类嗅觉器官对人们的心理、情绪产生不良影响，严重者将产

生生理反应，如出现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或并发引起呼吸道疾病。有些恶臭物质本身即为有毒

有害物质可直接引起急性中毒症状，如常见的硫化氢和氨就具有较强的毒性。此外，当某些气味物

质强度较高或持续时间过长时，同样会引起人们的厌烦情绪，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这些气味物质

也同样造成恶臭环境污染。

2.2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2.2.1加强恶臭污染防治是环境管理的迫切需求

2.2.1.1 我国恶臭污染投诉情况

恶臭污染是世界七大公害之一，其危害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恶臭是典型的扰民污染，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舒适度。近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打破了原有城市规划和工

业布局，在旧工业区周边新建了大量的居民区、高档公寓、别墅等，工厂排放的恶臭气体降低了新

建居住区的生活环境质量，直接导致工厂与居民的矛盾激化，常常引发大规模、集中的投诉上访事

件，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全国恶臭投诉占所有环境投诉的比例逐年递增，近年恶臭投诉占所有环境投诉比例逐年提高，

2019-2021年恶臭/异味投诉占总投诉件数的比例均在 20%以上，已经超过噪声成为首要的环境投诉

问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畜牧业、垃圾处理、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餐饮业等行业，工业园

区和产业集群也是重要的投诉对象。

分析我国的恶臭污染有以下特征：（1）来源复杂。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近年

来向全国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7个城市的环境监测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了

解各地恶臭污染的主要来源。统计结果显示，恶臭污染的主要来源有畜牧业、垃圾处理、化工、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等。另外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不同，餐饮、食品加工、石油炼制、制药

等行业在某些地方恶臭污染问题也比较突出，见图 2-1。各种污染源彼此交错，互相干扰。给环境

管理部门对于恶臭污染的判别与控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2）成分多样。由于不同的污染源排放

的恶臭污染物各不相同，而恶臭物质的种类众多，且大部分的典型恶臭污染物，如含硫、含氮、含

氧类物质，嗅觉阈值达到 ppt级，甚至几个分子就能够闻到，应用现有的分析方法无法对污染物质

准确定量；（3）形势严峻。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对生活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恶臭的投诉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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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我国恶臭污染排放主要来源

2.2.1.2 我国相关政策文件

近些年来，国家和各地方对于恶臭污染问题高度重视，一些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定了恶臭/

异味污染防治要求，并逐步“细化”，比如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加强恶臭治理、推广电子鼻监控

预警、开展关键技术研究等。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

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2014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第四章

第四十二条明确提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

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

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2012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函〔2012〕146

号）中提到“逐步开展有毒、恶臭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有机化工企业在线连续监测系统的建设，并与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

2012年，原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全国污染防治工作的要点（环办〔2011〕46

号）”中将“加强恶臭、餐饮油烟治理，解决突出的扰民问题”列为今后污染防治工作的要点。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一号）

第四章第五节第八十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应当

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环科技〔2017〕49

号）中提出“修订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恶臭控制。”

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



5

重点治理任务中明确提出“涉恶臭污染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推广实施恶臭电子鼻监控预警。”

2021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

〔2021〕65号）中提出“各地系统梳理……长期投诉的涉 VOCs类恶臭、异味扰民问题。”

2022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规划》（环执法

〔2021〕113号）中提出“重点地区和重点流域可根据实际需求，积极装备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便携式恶臭监测设备等。”

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要求“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恶臭/异味污染扰民问题加强排查整治”、“推进致臭物质识别、恶臭污染评估和溯源技术方

法研究”。

2.2.1.3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随着人们对恶臭污染的逐渐重视，恶臭评价与测定方法也在不断完善，总体上可分为感官评价

和仪器分析。感官评价是指以人的嗅觉感知为判断标准和恶臭物质的定量定性分析监测。恶臭作为

一种嗅觉感知污染，其判定的依据来源于人，故嗅觉测定标准被迅速引入，且随着科技的进步，恶

臭配气和测定方法也更加精确合理。仪器分析是指对恶臭事件中的致臭因子进行分析，通过大量的

试验研究，选出人类最为敏感的异味气体，并对其单独进行化学分析，但恶臭物质种类多，且在环

境中复杂多变，这种方法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恶臭物质，更不能测定物质间相互作用，进而无法全面

反映恶臭污染情况。

为此，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在尝试将感官与仪器相结合，既能表征恶臭污染又可以

提升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具体的，利用设备响应信号与人的感官评价建立联系，拟合人嗅觉感

受-设备响应曲线，经过不断驯化，实现恶臭污染臭气浓度指标的连续监测。尽管国内已有相关技术，

并在产业集群、园区等开展应用，但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标准规范，导致市场较为混乱。

2.2.2 我国恶臭污染走航监测技术

恶臭物质种类众多，浓度低，污染来源广泛，环境管理中存在“采样难、监测难、溯源难”等问

题，目前对于恶臭污染检测主要采用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的传统方式，即利用色谱、光谱等技术

结合前处理装置进行离线测试，然而恶臭污染物排放和扩散具有阵发性、瞬时性特点，加之大多恶

臭类物质活性强，导致恶臭污染物捕捉困难且不宜保存，使得离线测试结果不能真实反应污染情况，

进而无法确定污染成因。在工业企业密集的园区和产业集群，恶臭污染排放单位聚集，一旦发生恶

臭污染，迅速确定污染来源是环境管理部门的第一要务，但传统的检测方式时效性差，不能立即给

出检测结果判定污染来源，环境管理部门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解决污染问题。由于缺乏

恶臭污染现场快速监测和溯源技术，管理部门面对群众投诉问题缺少“抓手”，使得恶臭污染在我国

一直处于被动监管的局面。因此，如何提高恶臭污染物识别能力、快速有效地开展恶臭污染监测和

溯源，已成为环境管理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VOCs走航监测技术在国内发展非常迅速，即利用车载快速质谱及其他辅助设备，在

车载行进时对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连续自动监测，并根据地理位置信息，显示沿行进路

线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空间连续分布，进而锁定无组织废气来源，评估整个区域的 VOCs污染及分

布情况。该技术的理念可以借鉴到恶臭污染连续监测，可有效应对恶臭污染的瞬时性特点。然而，

目前 VOCs走航监测主要目标为臭氧或/和颗粒物前体物为主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我国恶臭污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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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为臭气浓度值，加之恶臭污染物嗅觉阈值低、在环境浓度中浓度甚至达到 ppt级，导致 VOCs

走航监测无法满足恶臭污染连续监测的需求。

鉴于目前我国环境监测的严峻形势，“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对比排放标准”的固定模式以及

VOCs走航监测模式不能满足现有环境管理的需求。为此，制定《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

可以逐步统一并明确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的方法概述、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要求、结果分析

与表示、质量控制要求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及要求，实现数据的统一和可比，为环境管理提供实施有

效的技术数据，满足环境监测管理部门、恶臭气体排放企业、周边居民对恶臭的浓度数据实时性和

可靠性需求，提高环境监管的技术支撑能力，成为我国恶臭管理标准体系的有效补充，为保护人民

的生产生活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3.1 国内外恶臭污染监测方法

恶臭物质是指具有挥发性且具有令人不愉快气味的物质。由于恶臭物质具有多组分、低浓度、

影响可逆性、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气味变异性以及主观感觉性等性质，使得恶臭的分析评价较为

复杂。恶臭的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以嗅觉器官作为感受器对恶臭气体进行分析的感官分析法和

对恶臭气体的组分和浓度进行准确监测的仪器分析法。感官分析法具有反映人的感受、适用范围大、

有助于分析环境污染等优点，但其又具备不能定性污染物成分的缺点；仪器分析法具有可以测定物

质种类和浓度、测定精度高，可以连续或自动监测并且适于指导恶臭治理的优点，但其缺点在于不

能反映人的感受程度。

3.1.1 恶臭的感官分析法

由于一些恶臭物质具有阈值低、高化学活性等特性，使得对这些异味物质的定量分析较为困难，

加之仪器分析法难以体现出恶臭污染的真实特点以及对人体的主观感官影响，因此，感官分析法是

恶臭污染重要的分析手段。目前，感官分析法主要包括臭气浓度法、臭气强度法、感官愉悦度测试

等。

3.1.1.1 臭气浓度

臭气浓度是指利用清洁空气稀释样品直至无味时所需要的稀释倍数。目前，常见的臭气浓度测

定方法有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和嗅觉仪法。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是一种在中国、日本、韩国广泛采用的测量气味浓度的嗅觉方法。该方法是

先将三只无臭袋中的两只充入无臭空气，另一只则按一定稀释比例充入无臭空气和被测恶臭气体供

嗅辨员嗅辨，当嗅辨员正确识别臭气带后，再逐级进行稀释、嗅辨。直至稀释样品的浓度低于嗅辨

员的嗅觉阈值时停止试验。

嗅觉仪法则广泛应用于欧洲和北美，该方法是由于稀释设备，测量阈值的方法以及控制面板的

程序选择的不同，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和嗅觉仪法所测量出的臭气浓度会有差异。研究表明，在强制

选择模式下，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所测量的臭气浓度高于嗅觉仪法，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气味强度进行

校正，使得二者测量值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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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度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分析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几乎解决了臭气测量的准确度、

再现性等问题，满足了环保法规的严格要求。臭气浓度的局限性在于其并不能完全反应气味的特点，

且无法真实反映该物质与其他物质的气味差异性。例如，香水的香味和污水的臭味可能具有相同的

臭气浓度值，但人们对二者的心理感受却完全不同，可接受的浓度水平也不同。国内外研究实践表

明，不考虑气味感官差异的单一臭气浓度指标在环境管理中存在很大的应用局限性。

3.1.1.2 臭气强度

臭气强度法是以人的嗅觉作为检测器对恶臭物质进行分析，该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臭气强

度是指臭气在未经稀释的情况下，对人体嗅觉器官的刺激程度。臭味强度的分级因国家、地区的不

同而有差异，我国采用六级强度测试法，表示数字为 0-5。臭气强度法体现了群众参与的原则，参

与方式主要是问卷调查等。问卷调查是将拟好的问卷分发给恶臭污染源周围的居民，使其根据六级

强度测试法中的分级内容进行填写，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臭气对于居民们的影响程度。嗅辨员现

场调查是对居民问卷调查的改进，该方法主要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嗅辨员进行评价，更具专业性。

表 3-1 六级强度测试法

臭气强度 分级内容

0 无臭

1 勉强可感到轻微臭味（感觉阈值浓度水平）

2 容易感到微臭味（识别阈值浓度水平）

3 明显感到臭味

4 强烈臭味

5 无法忍受的强烈臭味

3.1.1.3 感官愉悦度测试

愉悦度表示气味物质或气味样品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程度，有时也称为厌恶度。气味的浓度、

强度、性质等不同，气味的愉悦度就有所差异。除此之外，愉悦度还与测量者的生活习性等有关，

因此较易受主观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愉悦度比气味浓度更能反映异味对人的心理影响及危

害程度。愉悦度测量参照德国 VDI 3882技术指南提出的 9 级度量法，用 9个数值表示从极不愉快

到非常愉快的一系列气味感受特征。

表 3-2 愉悦度 9级度量标准

-4 -3 -2 1 0 1 2 3 4

非常厌恶 厌恶 中度厌恶 稍感厌恶 既不愉悦也不厌恶 稍感愉悦 中度愉悦 愉悦 非常愉悦

3.1.1.4 异味地图

异味地图是利用嗅辨员嗅觉对已知恶臭源的特定区域进行臭味判定的方法，嗅辨员通过判断不

同点位气味的存在与否来刻画该地区的臭味暴露特征。根据不同的研究需求，可以选择网格法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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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法。

①网格法

网格法是一种长期的数据统计调查方法，在已知恶臭排放源的情况下，通过设置网格监测

点，估计其排放的影响范围，最终绘制该地区的臭味暴露频率地图。

首先根据事先规划的网格，每次至少有 8名符合欧洲嗅辨标准的嗅辨员参与，每位嗅辨员

都有特定的路线，每次的嗅辨时间持续 10 min左右，每 10 s嗅辨员记录一次数据，明确味道的

存在与否；然后统计每一个嗅辨员在每一个网格点的嗅辨结果，当嗅辨结果中有超过 10%的结

果是认为存在气味的，该点在此次嗅辨中被定义为“臭味小时”；最后在长期观测中（至少半

年），计算出每个网格点“臭味小时”的出现频率，该网格点构成的矩形区域的“臭味小时”

出现频率 4个顶点的平均值确定，并给出该地区不同区域的臭味评估报告。网格法臭味监测示

意图见图 3-1。

图 3-1 网格法臭味监测示意图

②烟羽法

相较于网格法，烟羽法是在已知特定天气条件下，识别特定来源的恶臭气体暴露程度的短期监

测，大致分为静态烟羽法和动态烟羽法。其中，较为常用的便是动态烟羽法，即在烟羽的下风向，

从远离污染源的点位出发，至少 2名嗅辨员不断进出气味烟羽，通过在不同点位检测到气味的存在

与否来确定气味烟羽的影响范围，多个嗅辨员多次进行嗅辨，在一次监测活动中，如果某点位的气

味存在确认小于 10%，则认为该点位是无味的，反之则是有气味存在。利用该方法能够对特定地点

一定天气条件下突发的有毒有害恶臭污染事件迅速做出反应，以便疏散人群或后续的处理。烟羽法

臭味监测示意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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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烟羽法臭味监测示意图

3.1.2 恶臭的仪器分析法

恶臭物质种类多，凭人的嗅觉即可感觉到的恶臭物质有 4000余种。在多数情况下，恶臭来源

于由数十种甚至上百种成分组成的混合气体。除了氨、硫化氢等少数无机化合物外，恶臭物质绝大

多数属于有机物，具体包括硫醇、硫醚等含硫有机物，胺类、酰胺、吲哚等含氮有机物，醛、酮、

酚、酸等含氧有机物等。此外，大多恶臭物质的嗅觉阈值低，即在很低的浓度下就可被感知，因而

经常出现仪器检出限无法满足分析识别要求的情况。因而，恶臭气体分析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准确定

性、定量的识别恶臭物质组成，从而锁定对整体气味具有重要贡献的化合物。由于恶臭气体成分复

杂且多样，恶臭组分解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借助多种仪器分析技术才能实现。恶臭污染

物的分析监测技术主要包括色谱法、光谱法、质谱法、传感器、电子鼻、比色法等，表 3-3汇总了

常用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

表 3-3 常见恶臭物质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分光光度法

氨、硫化氢、二氧化硫等无机

化合物，以及酚、丙烯醛、吡

啶、硫醇类等少数有机物

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仪器设

备较为简单

只能检测单一指标，干扰物质

多，且显色物质稳定性较差

气相色谱法

有机胺，含硫化合物，低级脂

肪酸，羰基化合物，酯，酚，

醇，含氮化合物

具有强大的分离功能和多种

可供选择的从通用到专一用

途的检测器，几乎各种各类的

有机物都可以在气相色谱仪

上进行分析

对检测成分复杂的恶臭样品

不太适用，受技术条件限制，

沸点太高的物质或热不稳定

的物质都难以应用气相色谱

法分析

气相色谱-质谱法 硫化物等挥发性有机物

具有分离功能和结构解析优

势，还能通过碎片分布相对唯

一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该

技术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对于复杂的样品检测具有

很大优势

对于成分复杂恶臭气体，质量

分辨率偏低，容易出现因结构

性质相近，保留时间和定量离

子相同导致错误的物质定性，

进而导致定量结果出现偏差

高效液相色谱法
低分子量有机胺，苯胺类，羰

基化合物，酚类

不受样品挥发性的限制，适用

于高沸点、热稳定性差、相对

分子量大的有机物检测，可弥

补气相色谱技术的不足

分析时间一般比气相长，仪器

维护成本高

离子色谱法
氨、甲醛、有机胺等强活性恶

臭物质

分析时间短，灵敏度高（对常

见 阴 离 子 的 检 出 限 小 于

10μg/L），选择性好

离子交换柱昂贵，只适合于小

范围的分析物离子总和，且分

离效率有限

电子鼻法 氨、硫化物等典型恶臭物质 响应时间短，可实时检测 检出限高，大多为 ppm级

检测管
硫化氢、氨、二氧化硫、苯乙

烯硫醇类等

操作简单、快速，体积小，方

便携带，适合现场监测使用。

灵敏度低、易受污染物间的交

叉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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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外恶臭现场监测相关方法研究

异味物质中大部分成分属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文献调研表明我国异味物质和 VOCs

的测定方式以气相色谱-质谱法为主，气相色谱-质谱监测方法功能强大，但存在分析速度慢、运行

维护费用昂贵等劣势，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人员致力于寻找具有高效、便捷的传感器测量方法。

当前，用于恶臭现场监测的技术主要包括气体传感器法、电子鼻法、便携式气相色谱法、快速质谱

法和离子迁移谱法。

3.2.1 非选择性气体传感器

有几种类型的气体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挥发性分析物。由于这些传感器的非选择性，主要用于

测量总 VOCs含量。大多数这些传感器通常只能检测空气中挥发物的存在和浓度，但不能确定它们。

该类别中最常用的传感器类型是光电离探测器（Photoionization Detectors, PID）、火焰电离探

测器（FID）、电化学传感器（Electrochemical sensors, ECSs）或金属氧化物传感器（Metal Oxide Sensors,

MOS）。

3.2.1.1 光电离探测器（PID）与火焰电离探测器（FID）

PID是利用紫外光电离气体分子。光子的能量足以电离大多数烷烯烃和芳香烃，但不会电离空

气的主要成分。可测量的化合物包括挥发性有机物和硫化氢、氨等，但不能有限电离和分析含氧、

含硫等杂原子类恶臭物质。由电极上的离子产生的电流构成了探测器的输出。它们通常被用于监测

工人在不同环境下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暴露情况。

与 PID类似的是火焰电离探测器（FID），尽管 FID 使用氢火焰来电离挥发性有机物。FID通

常被称为 GC探测器，但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仪器使用。与 PID相比，FID对碳链的反应更好，而 PID

更适合用于检测官能团。该信号与非氧化碳原子的数量成正比。

3.2.1.2 电化学传感器（ECSs）

电化学传感器（ECSs）测量氧化还原反应的电流，其中电荷在不同结构的电化学电池中，电荷

从电极转移到分析物。在大多数 ECS中，将测量单元与参考单元进行比较。在测量电池中，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分析物通过细胞膜扩散到电池（和电解质）中。虽然原则上也是非选择性的，但 ECS可

以针对特定的分析物进行优化。这可以通过改变膜材料、电极材料、电解质或电池的电状态来实现。

3.2.1.3 金属氧化物（电位计）传感器（MOS）

金属氧化物传感器（MOS）由金属氧化物薄膜组成。它们是最常用和最广泛使用的恶臭传感器。

电阻和电导率被周围气体解吸到其表面的所改变。根据金属氧化物，氧化或还原化合物。其工作原

理尚未完全了解，但取决于化合物与化学吸附氧的相互作用，化学吸附氧从半导体表面释放或去除

电子。n型MOS（如二氧化钛）由于氧化导致电导率降低，而还原挥发性有机物导致电导率增加。

p型传感器（例如，一氧化镍）的工作方式因此与相反。MOSs的性能可能受到其组成、表面积、

掺杂水平、温度、湿度或形貌的影响。

3.2.1.4 晶体管、表面声波、石英晶体微天平和其他传感器

另一个属于非选择性传感器组的是颗粒传感器或热传感器。这些测量了催化涂层陶瓷的变化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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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可燃的挥发物通过扩散向它们移动。通过燃烧反应产生的热量增加导致电阻的增加。由于这

种性质，它们被用来检测炸药，尽管它们有一个很高的 LOD（高 ppm范围）。

综上所述，非选择性传感器都具有相对便宜、体积小（毫米到厘米范围）和商业可用的优势。

它们的检测限（LOD）范围从 ppbv 到 ppmv 水平。PID 是最简单的设备，LOD 相对较低，测量范

围较高，测量时间较短。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挥发性有机物都被可检测到。例如，卤化物质不能被

电离。相比之下，ECS的敏感度较低，检测范围更有限，测定时间通常需要大于 2分钟，但它们可

以更好地调整来测量特定的挥发性有机物。MOS 传感器通常非常小和轻，对于不同化合物的 LOD

有很大的不同，选择性可能会受到掺杂剂或过滤器的影响。

3.2.2 电子鼻

电子鼻（E-nose，EN）是由多个传感器组成阵列，对特定的物质进行分析。通过模式识别算法，

将所有传感器的信息组合形成气味指纹。这些设备通常用于比较与参考气味样本，可用于食品安全，

分析食品的来源与产地，也可用于农业、林业、军事和安全、医疗或工业等领域。更重要的是，电

子鼻可以模仿人类的嗅觉系统，利用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人类嗅觉替代如模式识别。

3.2.3 光谱法

光学传感器通常比简单的气体传感器选择性更强、反应速度更快，但它们体积更大，成本更高，

具体包括非色散红外线传感器、紫外光谱仪、化学发光等。

3.2.3.1 非色散红外线传感器

非色散红外传感器（NDIR）主要测量 700 nm-14 µm的红外光谱区域的分子振动和旋转，最常

用于检测小气体分子，如硫化氢、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甲醛、二氧化氮、二氧

化硫等。

3.2.3.2 紫外光谱仪

紫外光谱仪的原理是当价电子被通过分析物的光子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激发时，就会发生吸

收。被吸收的光子的能量与两个电子能级的能量差相匹配，因此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该技术主要用

于测定臭氧、氮氧化硫、二氧化硫和芳香化合物。

3.2.3.3 化学发光

化学发光（CL）描述了一种发光的化学反应。由于这种发射的背景非常低，而且每种反应的波

长都不同，因此这种类型的探测器可以在个位数的 ppt范围内实现非常低的检测极限。CL检测器可

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装置，也可以作为硫或氮专用检测器，其中所有化合物在检测器前在氢火焰中还

原。

3.2.4 便携式气相色谱法

小型气相色谱系统主要组件的注入器、柱子和检测器都缩小，以实现更好的便携性。由于环境

浓度较低，一个简单的预浓缩柱与热解吸是最常见的作为一个注入单元。为了实现真正的便携性，

这些设备可以使用空气作为载气；此外，还使用了较小的泵和阀门。虽然 mini/µ-GCs肯定比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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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传感器更昂贵和复杂，但利用它们的主要优势是对特定的目标分析物具有更大的选择性能力。

不足之处在于，分析时间较短（一般为 5-10分钟），单独使用无法满足移动监测需求，可作为走航

方案中高值点监测的技术手段。

3.2.5 快速质谱法和离子迁移谱法

3.2.5.1 快速质谱法

快速质谱仪主要包括“软电离”为主的质子转移反应质谱（PTR-MS）和选择离子流管质谱

（SIFT-MS）。质子转移反应质谱（PTR-MS）在定点和移动 VOCs监测等领域在国内外有大量的应

用和文献报道，且已经纳入上述 VOCs走航技术规范中。PTR-TOF设备可移动性强、稳定性号，可

实现大部分 VOCs和恶臭/异味物质的走航监测。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同分异构体，无法实现区分，

只能给出总和。

3.2.5.2 离子迁移率光谱法

离子迁移技术是物质在离子源作用下发生软电离（10.6 eV），形成分子离子。利用分子离子在

电场中迁移速率的不同，实现物质的分离，之后经检测器检测后得到样品的迁移谱图。样品中各组

分经预分离后进入电离室，与离子源作用下发生软电离、质子转移（物质抢夺水合氢离子的质子）

等反应，形成分子离子。利用各分子离子的一维碰撞截面和分子量的不同，引起在电场中迁移速率

的差异，从而实现物质的分离表征。对于质子转移反应的发生，先决条件是物质的质子亲和力要高

于水合氢离子的分子，因而该技术特别适用含杂原子有机化合物，最低检出限可达 pptv级。不足之

处在于，便携式 GC-IMS 受到检测原理限制，对复杂样品中几十种待测物同时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

难度较高。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目的

编制本指南，用以指导评价区域异味污染程度，实现恶臭/异味污染监测、排查与诊断，为规范

我国恶臭/异味现场监测设备提供评价指标与要求，完善我国恶臭/异味监测体系，有效解决群众身

边突出的环境问题。

4.2 标准制订的原则

（1）满足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

（2）符合国标《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的规定；

（3）遵循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的原则；

（4）制订本标准首先考虑符合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方法标准使用的分析仪立足国内生产

的仪器；方法准确可靠，满足各项方法特性指标的要求，具备强的抗干扰能力；参考工业发达国家

制订的相关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和使用，确保制订的方法标准科学、合理、严谨，满

足相关环保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工作对测定浓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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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修订技术路线见图 4-1。

图 4-1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图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方法概述、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要求、

结果分析与表示、质量控制要求、注意事项的 9部分内容。

（1）范围：概述了本标准的编制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介绍了本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规范中的相关术语。

（4）方法概述：规定了恶臭/异味走航监测的基本过程。

（5）自动监测系统：规定了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

（6）监测要求：规定了走航监测设备的监测指标及其分析特征量、监测实施要求。

（7）结果分析与表示：规定了走航监测结果的记录形式和要求。

（8）质量控制要求：规定了仪器校准、维护等要求。

（9）注意事项：规定了监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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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的方法概述、自动监测系统、监测要求、结果分析与

表示、质量控制要求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厂区、敏感区的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与排查。

5.3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章节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有关文件，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引用文件主要

包括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技术规范等。

5.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恶臭/异味、臭气浓度、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嗅辨员、现场嗅辨的 5个术语进行了定

义。

恶臭/异味引自《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905-2017）中定义，有改动。

臭气浓度引自《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中定义。

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引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

（DB/31T 310002-2021 3.2）中定义，有改动。

嗅辨员引自《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中定义，有

改动。

现场嗅辨指嗅辨员通过嗅觉对评估区域环境空气中恶臭/异味的强度、频率等指标进行现场测量

和评判的行为。

5.5 方法概述

利用恶臭/异味自动监测系统及其方法，辅以现场嗅辨，在充分掌握区域污染源信息的前提下，

按照监测方案开展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做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记录、保存、分析监测信息，获

得恶臭/异味污染排查结果。

制定原因/依据：

参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DB/31T

310002-2021 3.2），结合恶臭污染特点，增加现场嗅辨，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技术方法。

5.6 自动监测系统

5.6.1 系统组成

系统应包括气体采集单元、指标检测单元、数据采集单元、气象监控单元、数据传输与存储单

元等。

5.6.2 气体采集单元

采样口应高出车顶不小于 0.2 m，具备颗粒物过滤装置。管线管路应进行钝化处理且尽量短，

总长度应不超过 3 m，以减少对待测污染物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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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指标检测单元

利用传感器、光谱、快速质谱、离子迁移等技术手段，可实现臭气浓度实时测定与臭气浓度高

值点位的监测指标测定。

5.6.4 数据采集与存储单元

具备臭气浓度实时显示功能与监测指标浓度显示功能，并配备卫星定位系统，在走航监测时采

集经纬度坐标，并在地图上实时显示行进路线，定位系统定位精度在 3 m以内。满足不少于 3年的

数据存储能力。

5.6.5 气象监控单元

配备符合 HJ/T 55中要求的气象参数实时测量与记录系统，能够测定环境温度和气压、相对湿

度、风向和风速等气象参数，确定和记录气象适宜程度。相应气象参数的测量范围和精度满足 HJ 194

要求。根据需要配备风廓线仪。

制定原因/依据：

参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DB/31T

310002-2021 3.2），结合恶臭污染特点，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系统要求。

5.7 监测要求

本标准调研了天津 XXXX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天津 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州 XXXX

有限公司、浙江 XXXX 有限公司和南京 XXXXXX 有限公司 5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自动监测系统的

系统组成、工作条件、性能指标、监测方法和仪器参数等，企业名称和企业编号如表 5-1所示。

表 5-1 单位名称及编号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产品技术

A 天津 XXXX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传感器

B 天津 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传感器

C 常州 XXXX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氨气分析仪

D 浙江 XXXX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离子迁移谱

E 南京 XXXXXX有限公司 快速质谱，化学电离反应飞行质谱

5.7.1 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分为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必测指标包括臭气浓度、氨、三甲胺、硫化氢、甲硫醇、

甲硫醚、二甲基二硫醚、二硫化碳和苯乙烯。

选测指标包括羰基硫、丙硫醇、二甲基三硫醚、噻吩，异丁醇，丙醛、正丁醛、异丁醛、正戊

醛、异戊醛，甲基乙基酮、甲基异丁酮，乙酸、丙酸、丁酸、戊酸、异戊酸，乙酸乙酯、乙酸丁酯、

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一甲基胺、二甲基胺、吡啶、丙烯腈、二甲基甲酰胺，

苯酚、吲哚、3-甲基吲哚。选测指标的嗅觉阈值见表 5-2。

制定原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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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测指标是《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的控制污染物。选测指标来源于《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12/059）、《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1025）以及垃圾处理、污

水处理、化工企业等重点投诉行业的特征污染物，以上污染物具有嗅觉阈值低、检出率高等特点。

表 5-2 选测指标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 No. 嗅觉阈值（mg/m3）

1 羰基硫 463-58-1 0.1475

2 丙硫醇 107-03-9 0.00004

3 二甲基三硫醚 3658-80-8 0.0045

4 噻吩 110-02-1 0.0021

5 异丁醇 78-83-1 0.0363

6 丙醛 123-38-6 0.0026

7 正丁醛 123-72-8 0.0022

8 异丁醛 78-84-2 0.0011

9 正戊醛 123-73-9 0.0016

10 异戊醛 590-86-3 0.0004

11 甲基乙基酮 78-93-3 1.4143

12 甲基异丁酮 108-10-1 0.7601

13 乙酸 64-19-7 0.0161

14 丙酸 79-09-4 0.0189

15 丁酸 107-92-6 0.0007

16 戊酸 109-52-4 0.0002

17 异戊酸 503-74-2 0.0004

18 乙酸乙酯 141-78-6 3.4221

19 乙酸丁酯 123-86-4 0.0830

20 丙烯酸甲酯 96-33-3 0.0135

21 丙烯酸乙酯 140-88-5 0.0012

22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62-6 0.9386

23 一甲基胺 74-89-5 0.0484

24 二甲基胺 124-40-3 0.0664

25 吡啶 110-86-1 0.2225

26 丙烯腈 107-13-1 20.8450

27 二甲基甲酰胺 68-12-2 5.8733

28 苯酚 108-95-2 0.0235

29 吲哚 120-72-9 0.0016

30 3-甲基吲哚 83-34-1 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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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仪器准备

5.7.2.1 校准曲线

（1）臭气浓度

在仪器工作条件下，选择 0.4 µmol/mol、0.8 µmol/mol、2 µmol/mol、4 µmol/mol、12 µmol/mol、

40 µmol/mol的正丁醇标准气体，以正丁醇浓度对应的理论臭气浓度值为横坐标、以系统响应值为纵

坐标建立坐标系，绘制校准曲线。

表 5-3 正丁醇与理论臭气浓度值对应表

序号 正丁醇浓度（单位：µmol/mol） 理论臭气浓度值

1 0.4 10

2 0.8 20

3 2 50

4 4 100

5 12 300

6 40 1000

（2）物质浓度

依据相关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或控制标准确定校准曲线范围，应有至少 6个校准点（含

零浓度点）且尽可能均匀的分布在线性范围内。

制定原因/依据：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了 5家企业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其中 2家单位都是以传感器为指标检

测单元，可实现臭气浓度指标的连续监测，均与理论臭气浓度值水平一致，臭气浓度校准曲线的相

关系数为 1.000，满足标准要求。另外 3家单位分别是以气相色谱、氨气分析仪、气相色谱-离子迁

移谱和化学电离反应飞行时间质谱仪为指标检测单元，主要检测物质指标，涵盖 8种必测指标和 14

种选测指标，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满足标准要求。5家单位测试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5家企业检测物质校准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对应表

检测指标
线性相关系数

A B C D E

臭气浓度 0.990 1.000 / / /

氨 / / 0.980 0.990 /

三甲胺 / / / 0.996 /

硫化氢 / / 0.990 0.992 /

甲硫醇 / / 0.990 / 0.998

羰基硫 / / / / 0.999

甲硫醚 / / 0.990 0.992 0.999

二硫化碳 / / 0.990 0.999 0.999

二甲二硫醚 / / 0.000 0.999 0.999

苯乙烯 / / 0.990 0.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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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线性相关系数

A B C D E

丙醛 / / 0.990 0.999 /

正丁醛 / / 0.990 0.999 0.999

正戊醛 / / 0.990 0.999 /

甲基乙基酮 / / 0.990 0.999 /

甲基异丁酮 / / 0.990 0.999 /

乙酸乙酯 / / 0.990 0.998 /

乙酸丁酯 / / 0.990 0.999 /

乙酸 / / / / 1.000

丙烯酸 / / / 0.999 /

丙烯酸甲酯 / / 0.990 0.999 0.999

丙烯酸乙酯 / / 0.990 0.998 /

甲基丙烯酸甲酯 / / 0.990 0.996 /

乙苯 / / / 0.999 /

邻二甲苯 / / / / 0.999

一甲基胺 / / 0.990 0.998 /

二甲基胺 / / 0.990 0.991 /

吡啶 / / / / 0.997

正丁醇 / / / / 0.999

噻吩 / / / / 0.999

a-蒎烯 / / / / 0.999

四氯乙烯 / / / / 0.999

5.7.2.2 重复性与检出限

（1）臭气浓度

系统测定 7次理论臭气浓度为 100的正丁醇标准气体，按照 HJ 168附录 A.4.2及附录 A.1计算

相对标准偏差及系统检出限。相对标准偏差不超过±20%。检出限≤20（理论臭气浓度）。

（2）物质浓度

按照 HJ 168附录 A.4.2及附录 A.1计算相对标准偏差及系统检出限。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的相

对标准偏差不超过±20%。检出限≤5 nmol/mol。

制定原因/依据：

（1）臭气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2 家单位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臭气浓度指标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20%，满足标准不超过±20%的要求。臭气浓度检出限满足≤20（理论臭气浓度）的要求。2家企业

测试结果如图 5-1所示。

（2）物质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3家单位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监测指标选择 11-22种，各物质的相对标

准偏差均小于 20%，满足标准不超过±2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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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臭气浓度 （B） 物质（各物种取浓度）

图 5-1 各单位设备的检出限

5.7.2.3 准确度

（1）臭气浓度

系统测定 7次理论臭气浓度为 300的正丁醇标准气体，按照 HJ 168附录 A.5.2计算测量平均值

与理论值的相对误差。相对误差不超过±30%。

（2）物质浓度

按照 HJ 168附录 A.5.2计算与理论浓度的相对误差。相对误差不超过±20%。

制定原因/依据：

（1）臭气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2 家企业的恶臭 /异味走航监测设备，臭气浓度指标的相对误差范围

0.1~12.5%，均小于 15%，满足标准相对误差不超过±30%的要求。

（2）物质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3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必测和选测指标的相对误差范围 1~8%，

均小于 10%，满足标准相对误差不超过±20%的要求。3家企业测试结果如图 5-2 所示：

（A） 臭气浓度 （B） 物质（各物种取浓度）

图 5-2 各单位设备的准确度

5.7.2.4 系统空白

以高纯氮气或合成空气作为空白样品，按与样品分析相同步骤进行分析。要求空白样品中各待

测污染物浓度均应低于方法检出限。

制定原因/依据：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5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系统空白中各待测污染物浓度均低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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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出限，满足标准要求。各单位测试结果如图 5-3所示：

（A） 臭气浓度 （B） 物质（各物种取浓度）

图 5-3 各单位设备的系统空白

5.7.2.5 零点漂移

系统运行稳定后通入高纯氮气或合成空气，记录设备零点稳定读数；系统运行 4小时、8小时

后重复上述操作，分别计算 4小时、8小时的零点漂移值。臭气浓度的零点漂移值不超过±5（无量

纲），物质浓度的零点漂移值不超过±0.5 nmol/mol。

制定原因/依据：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2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4 h的零点漂移不超过 0.02 nmol/mol，8

h的零点漂移不超过 0.16 nmol/mol。满足标准物质浓度的零点漂移值不超过±0.5 nmol/mol。2家企

业测试结果如图 5-4所示：

图 5-4 各单位设备的零点漂移值

5.7.2.6 响应时间

系统运行稳定后通入 40 µmol/mol 的正丁醇标准气体，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待测仪器显示

上升至标注气体浓度标称值 90%时，停止计时，记录所用时间为待测仪器的上升时间，重复测定 3

次，取平均值作为设备的上升响应值。待标准气体响应值读数稳定后，通入高纯氮气或合成空气，

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待测仪器显示上升至标注气体浓度标称值 10%时，停止计时，记录所用时

间为待测仪器的下降时间，重复测定 3次，取平均值作为设备的下降响应值。上升和下降响应时间

均不超过 30 s。

制定原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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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家单位的测试结果表明，上升响应时间分别为 27.33 s、30.30 s，下降响应时间分别为 2.30

s、45.67 s，基本满足标准规定上升和下降响应时间均不超过 30 s的性能指标要求。2家企业测试结

果如图 5-5所示：

图 5-5 各单位设备的响应时间

5.7.2.7 高浓度残留

（1）臭气浓度

通入理论臭气浓度为 2000的正丁醇标准气体样品后，通入高纯氮气或合成空气 2 min 后进行测

定，查看测定时是否有物质残留，臭气浓度测定值不超过初始测定值的 10%。

（2）物质浓度

通入 2次 100 nmol/mol的必测指标标准气体后，通入高纯氮气或合成空气进行测定，查看测定

时是否有物质残留，残留量不超过初始浓度的 15%。

制定原因/依据：

（1）臭气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1 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臭气浓度的高浓度残留测定值均小于

0.1%，满足标准臭气浓度测定值不超过初始测定值的 10%的要求。

（2）物质浓度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 5家单位的恶臭/异味走航监测设备，除氨残留较严重外（超过 8%），其余

必测指标的残留量均低于 1.5%，满足标准残留量不超过初始浓度的 15%的要求。各单位测试结果如

图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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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臭气浓度 （B） 物质（各物种取浓度）

图 5-6 各单位设备的高浓度残留值

5.7.2.8 试运行

启动监测设备，在周边开展小范围走航试验，确认自动监测系统运行正常，可正常上传监测数

据，电子地图显示定位准确、无明显延迟。

5.7.3 监测方案

5.7.3.1 前期准备

通过资料收集、投诉分析、实地调查，掌握区域内涉及恶臭/异味的污染排放特征与分布，确定

走航排查范围与重点排查对象，明确排查方法与技术路线。

（1）资料收集

通过收集和整理区域内企业环评、排污许可信息等相关资料，掌握区域内涉及恶臭/异味排放的

产生、收集、输送、处置等环节的污染源信息。

（2）投诉分析

详细调查区域恶臭/异味投诉情况，掌握投诉与被投诉地点及其距离、投诉季节、投诉时间与频

次、投诉内容等信息，结合当地气象条件，初步判断恶臭/异味来源方向，明确投诉特征。

（3）实地调查

结合资料收集与投诉分析结果，进行现场实地调查，明确区域内企业分布、道路分布、周边敏

感区分布状况及盛行风向。

5.7.3.2 方案设计

走航路线要涉及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的内部、边界及厂界，涵盖所有潜在污染源周边及其下风

向。需要进一步监测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污染溯源时，可规划厂区内部监测路线，保证尽量

靠近生产厂房或无组织排放源。

5.7.3.3 监测实施

（1）选择在信访投诉的集中时间与相同风向下开展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并选择在风速 8 m/s

以下、无降水天气开展。对于投诉重点区域应适当增加走航频次。

制定原因/依据：



23

参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DB/31T

310002-2021 3.2），结合恶臭污染特点，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实施要求。

（2）配备 2名以上嗅辨员参与现场嗅辨，嗅辨要求参照 T/ACEF……（恶臭/异味现场嗅辨技术

指南）标准执行。

制定原因/依据：

参照《恶臭/异味现场嗅辨技术指南》，结合走航监测特点，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实施要求。

（3）按照规划路线开展自动监测和现场嗅辨，根据现场情况可对路线进行适当调整。监测速

度应满足每 25 m可得到一组监测数据。

制定原因/依据：

参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DB/31T

310002-2021 3.2），结合恶臭污染瞬时性特点，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实施要求。

（4）走航排查时，自动监测系统应对臭气浓度进行连续监测，实时显示臭气浓度数值，并绘

制异味走航监测图，臭气浓度范围的颜色分级宜如表 5-5所示，区分为 7级，或按仪器说明书显示。

表 5-5 臭气浓度-颜色分级

臭气浓度范围（无量纲） 显示颜色 RGB值

0-10 绿色 0,255,0

10-20 浅绿色 192,255,62

20-50 浅黄色 255,255,0

50-200 橙色 255,128,0

200-500 红色 255,0,0

500-1000 浅紫色 153,51,250

大于等于 1000 紫色 85,26,139

制定原因/依据：

参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技术规范》（DB/31T

310002-2021 3.2），结合恶臭污染特点，编制恶臭/异味走航监测实施要求。

（5）嗅辨员应关注系统数值与环境情况，发现高值点后应停止走航，实施监测指标定点监测；

并及时记录监测点位气味特点、气味强度、气味持久性等嗅探情况，以及监测时间、经纬度坐标、

所处道路位置、污染物组分、气象特征等信息。

制定原因/依据：

结合恶臭污染现场嗅探特点和走航工作要求，编制嗅辨员工作要求。

5.8 结果分析与表示

5.8.1 一般要求

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结果表示应至少包含异味走航监测图、监测记录表、分析与结论。如果

管理部门有其他要求的，应按照相关要求编写报告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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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走航结果展示

异味走航监测图应能反映走航路线、气象参数、臭气浓度实时监测结果、重点恶臭/异味区域等

信息，臭气浓度高低可由颜色进行区分，并标注走航监测区域名称、主要道路名称、方向、时间、

图例等。

5.8.3 监测记录表

按照 T/ACEF……（恶臭/异味现场嗅辨技术指南）要求记录现场嗅辨情况，并记录高值点位的

监测指标及其浓度。

5.8.4 分析与结论

基于走航监测、现场嗅辨与定点监测结果，认定满足三项条件中两项的区域即为恶臭/异味污染

重点区域（三项条件包括臭气浓度超过 50、气味强度超过 2级、持续性达到 2级），说明重点区域

特征污染物及其浓度，并结合投诉情况统计与分析，初步确定恶臭/异味潜在来源。

5.9 质量控制要求

系统应符合 5.7.2相关要求。

应在每次走航监测前后，应对恶臭/异味气体自动监测系统开展性能检查。若走航监测前，标准

曲线中间浓度点的准确度检查不合格，则应及时查找原因，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走航监测。

按仪器说明书要求或工作需求对检测设备进行校准、维护、更换配件及耗材。

建立质量控制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准操作规范、日常运行维护与质量控制规范、维修记录、

校准记录等。

5.10 注意事项

优先保障行车安全。沿城市或工业园区内部道路开展走航监测，以较低车速行驶或临时停车时，

应通过开启双闪灯等方式对周边车辆进行警示。

在园区或企业厂区内部开展走航监测时，应遵守园区及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应对车辆安

装防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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